
澄江市人民政府办公室2026年部门预算

重点领域财政项目文本

项目1.

一、项目名称

澄江市政府办综合项目经费。
二、立项依据

根据《澄江县人民政府办公室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澄室字〔2019〕10号）文件，澄江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是澄江市人民政府工作部门，为正科级，主要承担市政府会议的准备工作；组织起草或审核以市人民政府、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名义印发的公文；研究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和市直各部门请示市人民政府的事项，提出办理意见；对市人民政府部门间出现的争议问题进行协调并提出处理意见；督促检查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和市人民政府各部门对市人民政府决定事项及市人民政府领导指示的贯彻落实情况，指导全市政府系统政务督查工作；市政府重点工作的协调、督办；起草市政府工作报告；市人民政府法律顾问工作；全市政府系统政务信息工作；市政府政务值班工作等十六项职能职责。为更好地履行各项职能职责，当好市政府领导的参谋助手，需要必备的资金支持，故设立该项目的必要性充分。

三、项目实施单位

澄江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四、项目基本概况

该项目是市政府办的一个综合性项目，涵盖了市政府法律顾问专项经费、专项会务经费、信息和保密经费、督查调研经费、政务值班及应急经费、春节在岗单位慰问经费等多项工作的运转经费，主要用于保障市政府办在以上各项工作中正常运转。

五、项目实施内容

（一）2026年春节前，由市委、市政府领导带队，对辖区内春节期间驻守工作岗位的单位进行走访慰问，进一步凝聚力量，在重要节日期间坚守工作岗位，更好地服务群众，保障澄江市社会和谐稳定。

根据市政府办的职能职责，澄江市政府办负责市人民政府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的合法性审核工作，负责市人民政府重要规范性文件和重要文稿的合法性审核工作，负责规范性文件的监督、管理工作，负责市人民政府法律顾问工作。故每年聘任2家律师事务所做为市政府的法律顾问提供法律服务。

配合市委办、人大办、政协办做好2026年澄江市委全会、人民代表大会、政协会的会议保障工作并组织召开好2026年政府全会，组织准备好全年政府系统各类工作会议。

做好市政府重点工作的协调、督办，根据市人民政府领导指示，组织专题调查研究，及时反映情况，提出建议。配合上级部门，做好各类重点工作的督查调研准备工作。
做好市政府24小时政务值班工作，及时接收、办理各类紧急重要事项和文电，及时报告重要情况，传达和督促落实市政府领导有关批示要求，指导、检查全市政府系统政务值班工作，做好值班人员后勤保障工作。
（六）办公设备和办公家具购置。由于人员增加人员和办公设备更新的需要，2026年需购置一批办公设备。办公设备购置必须严格执行《云南省省级行政事业单位通用办公设备、办公家具配置标准（2018版）》确定的配置标准，防止突破，并严格按照政府采购制度的规定组织实施。

六、资金安排情况

1.春节驻岗单位慰问费60,000.00元，主要用于四套班子领导2026年慰问春节期间在岗单位，慰问20个单位，每个单位3,000.00元，共计60,000.00元；

2.政府法律顾问费480,000.00元，主要用于支付市政府2022-2026年政府法律顾问费，其中云南澄清律师事务所2022年至2026年，每年40,000.00元，5年合计200,000.00元，上海中联（昆明）律师事务所2023年至2026年，每年70,000.00元，4年合计280,000.00元，共计480,000.00元；

3.办公设备和办公家具购置费104,500.00元，主要购置固定资产，2台彩色复印机，1台黑白复印机，2个保密柜，4个碎纸机，文件柜1组；

4.办公耗材费175,500.00元，主要用于支付往年欠付和2026年办公耗材采购费，因办公耗材用量大，日常公用经费不足以满足需求，故在项目资金中安排；

5.会议纸张采购费20,000.00元，主要支付2026年会议用纸的采购费，因日常办公用量大，公用经费不足以满足需求，故在项目资金中安排；

6.会议室场地租用费50,000.00元，主要用于支付2026年使用市委党校会议室组织召开的各类工作会议产生的费用，根据往年使用情况和会议召开数量测算预计使用资金50,000.00元；

7.督查调研物品、材料采购制作费100,000.00元，主要用于支付往年欠付和2026年督查调研物品、材料采购制作等相关费用；

8.周末节假日值班伙食费10,000.00元，按照每人每餐20.00元测算，全年周末和节假日大概130天，按照节约原则，预留伙食费10,000.00元。

七、项目实施计划

成立本部门项目实施领导小组，并于2026年1月开始实施，根据政府法律顾问、专项会务工作、信息和保密工作、督查调研工作、政务值班及应急工作、春节在岗单位慰问等工作开展情况逐步实施。

八、项目实施成效

2026年，市政府办继续按照“工作有序、运转高效、保障有力、群众满意”的总体要求，认真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紧紧围绕市委、市政府的中心工作和重大部署，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认真履行各项职能，不断提高参与政务、处理公务、管理事务、搞好服务的能力和水平，提高行政效能、优化服务环境，各项工作顺利开展，干部队伍建设得到进一步加强，出色圆满完成各项工作任务，得到领导、基层和社会各界的肯定和好评，开创市政府办公室工作新局面。

项目2.

一、项目名称

澄江市机关事务服务中心综合项目经费。

二、立项依据

该项目主要由两部分内容组成，分别是机关事务综合保障经费、公车平台运行管理经费，立项来源为：

1.根据中共澄江县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印发的《澄江县人民政府办公室所属事业单位机构编制方案》的通知，澄江市机关事务服务中心主要职责:负责县级机关重要会议服务保障工作；负责澄江县行政中心的安排使用、安全保卫、运行保障、管理维护、绿化卫生、物业管理等后勤服务保障工作及经费管理使用；负责县级交流干部周转住房管理保障，做好县级异地交流干部和挂职干部住宿就餐安排及服务保障工作等内容，由机关事务服务中心负责澄江市行政中心、澄江市周转住房进行维护管理及其他需要服务保障的工作。

2.根据《中共澄江县委办公室、澄江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发<澄江县公务用车制度改革实施方案>及配套文件的通知》(澄发〔2016〕64号)、中共澄江县委办公室 澄江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的《澄江县县级公务用车综合服务管理保障平台管理规定（试行修订）》（澄办发〔2017〕39号）中第四条，在澄江县机关事务管理局成立澄江县机关公务用车服务中心，具体负责市级平台的管理保障。澄江市级公务用车综合服务管理保障平台车辆合计68辆。

澄江市机关事务服务中心是澄江市政府办的下属事业单位，单位性质是公益一类事业单位，因事业单位不能做为政府购买服务的主体，故机关事务服务中心需要开展政府购买服务的工作在主管部门进行立项。

三、项目实施单位

澄江市机关事务服务中心。

四、项目基本概况

澄江市机关事务服务中心是澄江市政府办的下属事业单位，单位性质是公益一类事业单位，因事业单位不能做为政府购买服务的主体，故机关事务服务中心需要开展政府购买服务的工作在主管部门进行立项。该项目是一个综合性项目，主要涵盖了公务用车管理平台、行政中心、天颐中心的正常运转管理工作。

五、项目实施内容

（一）公车平台车辆合计68辆，2026年预计为63家单位提供约12,000车次、约34,500人次、约126万公里的公车安全出行保障。

（二）做好行政中心的运行管理。一是加强日常维护，保障行政大楼的正常运转，包括做好安全保卫工作，做好设施设备运行维护维修，做好环境卫生保洁工作，做好会议服务和智能化设备维护保障工作；二是抓好节能减排；三是做好园林单位的建设工作。

（三）行政事业单位房屋财产保险购买。按采购程序，积极办理采购手续，按时招标，及时签订财产保险合同，保障全市行政事业单位房屋建筑物的安全完整。

（四）做好天颐中心运行管理工作。2026年度澄江市机关事务服务中心租赁天颐中心1号楼一幢作为武装部办公楼使用；2号楼一幢（2个单元6层）作为周转住房和食堂其中：18套住房分布在3-6层、配套功能房（功能房为：阅览室、会客室、接待室、餐厅等）分布于1-2层。由澄江市机关事务服务中心对周转住房进行维护管理。

（五）市政府常务会议室、规委会会议室运行维护工作。常务会议室、规委会会议于2021年基本建设完成并投入使用，由市机关事务服务中心对两个会议室进行维护和管理。

六、资金安排情况

项目经费共计6,837,364.00元，经评审通过后，纳入县级财政预算资金安排，其中：1.审车、过路、停车费、ETC充值费等费用240,000.00元；2.公车平台系统使用费120,740.00元；3.消防检测及消防联网检测费69,500.00元；4.洗车费175,920.00元；5.公车保险费196,000.00元；6.燃油费756,000.00元；7.公车修理费560,000.00元；8.行政中心集中办公区、天颐中心2号楼物业费2,473,404.00元；9.防雷检测费用4,000.00元；10.行政事业单位房屋财产保险费40,000.00元；11.行政中心互联网使用费120,000.00元；12.电梯维护及年检费34,000.00元；13.公车平台车辆驾驶配套服务费2,030,700.00元；14.异地交流周转住房互联网使用费5,100.00元；15.市政府常务会议室、规委会会议室视频会议网络专线使用费12,000.00元。

七、项目实施计划

该项目于2026年1月开始实施，根据市机关事务服务中心各项工作开展情况逐步实施。

八、项目实施成效

（一）澄江市持续巩固市级公务用车综合服务管理保障平台建设工作成果，运用好公车平台信息化管理保障系统，2026年预计为63家单位提供约12,100车次、约34,500人次、约126万公里的公车安全出行保障，做到平台车辆派车高效、用车便捷、行车安全、管车规范，实现了平台用车符合规定、服务到位、应派尽派、应保尽保，保持了平台中心管理规范、运行平稳、运转高效、保障有力、满足需求。

（二）2026年，澄江市机关事务服务中心将紧紧围绕省、市部署的任务和要求，认真落实行政中心、天颐中心的管理措施，加强日常监督管理，保障办公单位拥有舒适、安全的工作环境，改善领导居住环境、丰富领导生活、解了领导用餐问题，让领导干部在我市工作期间生活方便、工作安心，发挥领导干部的领导能力。认真落实节能措施，做好节能宣传周宣传工作，加大制止餐饮浪费、垃圾分类宣传，为澄江市开展制止餐饮浪费和垃圾分类等工作营造良好氛围；加强日常节能监督管理，提高能源资源利用效率，切实降低能源消耗。预计全年一般服务会议4,000场次，登记外来人员35,000人次，协助配合接待到行政中心上访人员900起3,500人次，保障约25次700人/次的常务会议、约30次800人/次规委会会议和约35次1,000人/次的覆盖澄江市6个乡镇街道省市县一体化的视频会议需求。

项目3.

一、项目名称

机关事务综合保障专项经费。

二、立项依据

（一）根据中共澄江县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印发《澄江县人民政府办公室所属事业单位机构编制方案》的通知（澄编办发〔2019〕24号）第二点规定“负责县级机关重要会议服务保障工作；参与县级机关食堂的服务保障工作；负责澄江县行政中心的安排使用、安全保卫、运行保障、管理维护、绿化卫生、物业管理等后勤服务保障工作及经费管理使用；负责县级交流干部周转住房管理保障，做好县级异地交流干部和挂职干部住宿就餐安排及服务保障工作”。机关事务服务中心负责澄江市行政中心、澄江市周转住房维护管理及其他需要服务保障的工作。

（二）《澄江市行政事业单位开展公物仓建设工作方案》（澄政办发〔2023〕48号）明确澄江市机关事务服务中心牵头构建市级集中实体公物仓储存平台，改造建设市级集中实体仓并负责日常管理，配备专业力量做好运行维护。《澄江市行政事业单位公物仓管理办法（试行）》（澄政办发〔2023〕58号）明确澄江市机关事务服务中心是市级集中实体公物仓管理机构，主要履行以下职责：贯彻执行集中仓管理制度，负责集中仓资产的日常仓储管理、财务管理和会计核算；负责建立完善集中仓资产管理信息平台，及时提供集中仓资产的相关信息；负责核对集中仓资产的出借、归还等事项；负责借出资产的监管工作，定期对集中仓资产进行清查盘点并编制盘点表，确保仓内资产的安全完整。

三、项目实施单位

澄江市机关事务服务中心。

四、项目基本概况

坚决落实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突出做强做优管理职能，提升服务保障效能，推动机关事务工作高质量发展，统筹推进办公用房管理、节能示范创建、行政中心管理、周转住房管理、公物仓建设等工作。一是加强行政中心运行管理，按照“八个统一”的措施要求（统一资金预算、集中建设、安排使用、运行管理、支付费用、节能管理、推进创建、物业服务），认真抓好行政中心的安全运行使用和治安保卫、设备维护、运行管理、卫生保洁、会议服务、智能化保障、绿化养护、创建活动等综合管理服务工作；二是加强周转住房保障服务，持续做好异地交流干部周转住房管理服务和后勤保障服务工作，做好环境卫生清洁、绿化养护、房屋保养维修工作，做好运动器材设施维护及其他活动室维护工作，保障好领导干部用餐；三是规范市级公物仓建设管理。

五、项目实施内容

（一）行政中心运行管理工作

澄江市行政中心共进驻单位30家，900多人(含各单位政府购买服务人员)在内办公。行政中心实行“八个统一”管理机制，由市政府办公室为主管部门，市机关事务服务中心为具体实施管理单位。具体实施内容或措施如下：一是做好安全保卫工作，确保行政中心零安全事故：做好行政中心的内部安保、维稳和反恐、信访工作，保障行政中心和周边建筑物、构筑物、设施设备、绿化景观植物、公共财产、人身财产安全、公共秩序维持、公共活动的正常开展；做好行政中心和周边防火、灭火及抵御自然灾害的各项工作；维护行政中心车辆交通及车辆停放、车辆出入秩序，防止发生交通事故和车辆被损被盗；保守行政中心各项工作秘密，防止各种资料、文件、信息和设施设备外泄。二是做好设施设备运行维护维修：对行政中心内配电供电、给水排水、消防、机房泵房、监控安防、电梯、灯门窗等设施设备进行认真检查、维护、维修和管理，保证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充分发挥设备功能，提升应用价值，延长使用寿命，保证科学合理地控制和降低成本，最大限度使设备得以保值；保证各种设施设备完好、安全、正常运行，确保无重大设备责任事故、安全事故。三是做好环境卫生保洁工作：对行政中心大厅、玻璃门及四周玻璃、电梯及电梯厅、会议室、接待室、卫生间、走道、楼梯及楼梯间、保洁间、不锈钢栏杆、窗子、垃圾桶、车道、人行道、广场、景观水池、停车场、大门、路灯、绿化、道闸系统、垃圾桶等室内外公共部位进行时时保洁，提供一个舒适干净的办公环境；四是做好会议服务和智能化设备维护保障工作：做好会前杯子消毒、茶叶、开水等各项准备，配合做好会场布置、会议资料、卫生打扫、迎宾礼仪接待等工作，做好行政中心内各会议室、接待室、档案馆视频会议室及相关智能化设备设施的调试管理工作；做好会中茶水供应服务、会场相关服务；会后做好杯子清理清洗和日常整理等工作，提供良好的会议服务，保障每场会议成功召开。

（二）异地交流干部周转住房行管理工作

2026年度持续做好异地交流干部周转住房管理工作，做好日常领导干部的后勤保障服务工作，做好环境卫生清洁、绿化养护、房屋保养维修工作，做好运动器材设施维护及其他活动室维护工作，保障好领导干部用餐。

（三）澄江市市级集中实体公物仓建设工作

为贯彻落实中央、省、玉溪市关于党政机关带头过“紧日子”有关要求，高质量推进国有资产共享共用和节约型机关建设，着力提高全市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使用效益，有效节约行政运行成本，真正让“沉睡”资产“活起来”。澄江市结合实际改造建设的市级集中实体仓，为保障统筹组建临时机构、召开重大会议、举办大型活动、服务保障等的资产使用需求，采取“线上虚拟仓+线下实体仓”的管理模式，通过公物仓信息平台开展集中统一管理、调配和处置。

1.澄江市市级集中实体公物仓运行管理：加强日常维护，保障市级集中实体公物仓的正常运转。一是做好安全保卫工作，确保市级集中实体公物仓零安全事故，保障市级集中实体公物仓和周边建筑物、构筑物、设施设备、绿化景观植物、公共财产、人身财产安全、公共秩序维持、公共活动的正常开展；做好市级集中实体公物仓和周边防火、灭火及抵御自然灾害的各项工作；维护市级集中实体公物仓仓内资产安全，防止发生被损被盗；保守市级集中实体公物仓各项工作秘密，防止各种资料、文件、信息和设施设备外泄。二是做好设施设备运行维护维修：对市级集中实体公物仓内配电供电、给水排水、消防、机房泵房、监控安防、灯门窗等设施设备进行认真检查、维护、维修和管理，保证各种设施设备完好、安全、正常运行，确保无重大设备责任事故、安全事故。三是做好环境卫生保洁工作：对市级集中实体公物仓仓内区域、门窗、卫生间、走道、楼梯、垃圾桶、停车场、大门、路灯、绿化等室内外公共部位进行时时保洁，提供一个舒适干净的办公环境。

2.澄江市市级集中实体公物仓资产统一管理：突出责任管理，按照“统一政策、分级管理、区分责任”的基本原则，明确职责，各司其职、密切协同、形成合力；突出制度管理，加强市级集中实体公物仓管理制度建设，健全资产出入仓、集中管理资产等相关配套管理制度及操作流程；突出过程管理，对公物仓入仓资产范围条件、鉴定标准、仓内资产维护管理、出仓调剂使用程序、资产报废处置管理、资产定期清理盘点及物流管理等内容和环节进行明确；突出队伍管理，加强公物仓管理队伍建设，做到定人、定岗、定职、定责，提升公物仓管理专业化水平。

六、资金安排情况

为保障2026年度完成费用支付工作，该项目2026年度需预算资金3,539,378.50元。
（一）行政中心、周转住房、公物仓水费

为保障行政中心及周转住房、市级公物仓生活、绿化用水，预计2026年全年水费368,400.00元。

（二）行政中心、周转住房、公物仓电费

为保障行政中心及周转住房、市级公物仓正常办公，预计2026年全年电费448,800.00元。

（三）行政中心、周转住房运行及维护费

为保障行政中心、天颐中心周转住房正常运行，需定期进行维修维护，并配备必要日常物品消耗，2026年运行维护费410,500.00元。

（四）澄江市市级集中实体公物仓监控安装及网络云存储服务费

为保障2026年市级集中实体公物仓工作正常开展，需购置监控设备及安装，费用预估7,450.00元。

（五）市级集中实体公物仓购置消防设备及安装费

为保障2026年市级集中实体公物仓工作正常开展，需购置消防设备及安装费用3,000.00元。

（六）市级集中实体公物仓货架购置费

为保障2026年市级集中实体公物仓工作正常开展，需通过政府采购网购置货架，费用6,000.00元。

（七）市级集中实体公物仓维修维护费

澄江市市级集中实体公物仓委托管理费包含资产搬运、维修、组装、安全保卫等费用，2026年需公物仓维修维护费19,000.00元。

（八）澄江市市级集中实体公物仓委托管理费

参照玉溪市市级实体公物仓运行情况，每月平均需资产搬运、维修、组装费用5,000.00元，2025年10月—2026年12月共15个月预计需资产搬运、维修、组装费用75,000.00元；参照2025年行政中心运行管理情况，预计每月需要2项安全保卫费用，每项每月2,400.00元，2026年1月—2026年12月预计每月需要安全保卫费用4,800.00元，共12个月需57,600.00元；2023年4月—6月期间产生了安全保卫费用18,628.50元，其中包含2名安保人员工资每人每月3,104.75元，合计18,628.50元，因此项工作为新增项目，2023年无相关预算，故需纳入2026年预算，2026年1月—2026年12月，共12个月，预计需公物仓委托管理费151,228.50元。

（九）老消防队营房处置项目经费

消防队老营房进行拍卖，前期工作需对房屋及土地进行土地房屋测绘、土地房产价值评估，挂网拍卖等产生费用预估150,000.00元。

澄江市办公用房信息系统建设

系统建设费用采购金额预计为75,000.00元。

行政中心主供双电源回线项目经费

澄江市行政中心供电容量1000kVA，于2013年9月投运，双电源供电，主供电源为110kV澄江变10kV县城I回线，备供电源为110kV澄江变10kV县城II回线，按《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进一步明确可靠性供电费有关事项的通知》需缴交高可靠性供电费100,000.00元。

公车平台车辆购置费、购置税、审车费

根据实际工作需要，计划更新平台车辆5辆，按《澄江市党政机关公务用车管理实施细则》（澄改委发〔2020〕4号）第九条的相关规定，机要通信用车配备价格120,000.00元以内、排气量1.6升（含）以下的轿车或者其他小型客车。确因情况特殊，可以适当配备价格250,000.00元以内、排气量3.0升（含）以下的其他小型客车、中型客车。我单位计划2026年更新5辆120,000.00元以内新能源汽车，4辆250,000.00元内商务车，1辆250,000.00元内小型客车，共需购置费、车辆保险、购置税、审车费等预估1,800,000.00元。
七、项目实施计划

成立本部门项目实施领导小组；综合股做强做优管理职能，提升服务保障效能，加强办公用房管理、行政中心管理、周转住房管理等工作；公车股做好公车平台车辆购置、审车等公务用车管理工作；国资股做好市级公物仓建设管工作；办公室负责办公设备、政府采购等工作，并严格执行有关制度。
八、项目实施成效

2026年度澄江市机关事务服务中心将紧紧围绕省、市部署的任务和要求，认真落实行政中心、天颐中心的管理措施，加强日常监督管理，保障办公单位拥有舒适、安全的工作环境，改善领导居住环境、丰富领导生活、解决领导用餐问题，让领导干部在我市工作期间生活方便、工作安心，发挥领导干部的领导能力。认真落实节能措施，加大制止餐饮浪费、垃圾分类宣传，为澄江市开展制止餐饮浪费和垃圾分类等工作营造良好氛围；加强日常节能监督管理，提高能源资源利用效率，切实降低能源消耗。高质量推进国有资产共享共用和节约型机关建设，着力提高全市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使用效益，有效节约行政运行成本，真正让“沉睡”资产“活起来”。坚持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紧扣过“紧日子”这一主线，将“勤俭办一切事业”贯穿工作全过程，加强行政事业单位资产配置管理，统筹推进公物仓全市范围联动体系建设，构建跨行业、跨区域、跨层级的资产调剂共享机制，提高国有资产使用效能，建设节约型机关，提升机关运行保障能力。

项目4.

一、项目名称

专户自有专项资金。
二、立项依据

根据中共澄江县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印发的《澄江县人民政府办公室所属事业单位机构编制方案》，澄江市机关事务服务中心的主要职责是：负责县级公务用车综合服务管理保障平台建设管理和运行保障工作；负责县级确定范围的重要公务接待服务工作及公务接待活动经费管理使用；负责对县直机关单位公务接待工作业务指导，协助做好重要公务接待服务工作；承担全县大型会议以及重大节庆活动接待服务保障工作；参与上级在澄江举办的重大公务活动的接待服务保障工作；负责县级机关重要会议服务保障工作；参与县级机关食堂的服务保障工作；负责澄江县行政中心的安排使用、安全保卫、运行保障、管理维护、绿化卫生、物业管理等后勤服务保障工作及经费管理使用；负责县级交流干部周转住房管理保障，做好县级异地交流干部和挂职干部住宿就餐安排及服务保障工作。

三、项目实施单位

澄江市机关事务服务中心。

四、项目基本概况

按照市委市政府要求，做好各项后勤保障工作，完成疫情防控期间后勤保障资金支付，做好行政中心创文氛围营造和迎检后勤保障工作。

五、项目实施内容

2026年应着力于扎实工作、加强管理保障、提升服务质量，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防控工作后勤保障费用的统计、结算工作；持续巩固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成果，做好行政中心创文氛围营造，测评期间各项服务工作。
六、资金安排情况

为保障2026年度完成费用支付工作，该项目2026年度需预算资金316,380.00元。

（一）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防控工作经费300,000.00元，是2022年开展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防控工作已经产生的后勤保障费用，主要是工作人员和医护人员的住宿和餐费。

（二）创文经费16,380.00元，用于开展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宣传、测评服务等工作。

七、项目实施计划

成立以主要领导为组长的工作领导小组，明确成员分工，落实具体责任，严格执行财务管理制度，规范财务处理。

八、项目实施成效

2026年度澄江市机关事务服务中心紧紧围绕省、市部署的任务和要求，结合工作职责职能，认真做好各项服务工作，进一步增强服务意识，细化服务措施，提升服务能力，创造良好的服务环境。



